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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澳台社工组织发展经验及其法治启示

吕 � 涛, 张 � 禹 *

� � 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基础性环节是构建专
业化与职业化的社会组织形式与运行方式。在

港澳台, 社工组织作为典型的社会服务组织,

早已被纳入法治轨道, 其功能、组织形式与运

行方式在长期实践中日渐规范与成熟, 成为服

务型社会组织的代表。而我国大陆的社工组织

发展时间较短, 素质参差不齐, 功能发挥不佳,

难以担当社会组织建设中的示范性主体。借鉴

港澳台经验, 构建社工组织法治化机制是我国

大陆社会组织发展事业的重要内容。

一、港澳台社工组织发展经验概述
从 20世纪 50年代以来, 港澳台地区在社

会发展与社会组织建设过程中, 结合本地历史、

法律传统和经济社会状况等因素, 选择性地借

鉴西方经验, 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社工组织发

展模式。

(一 ) 香港、澳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

在香港、澳门的社会工作事业发展过程中,

政府始终担当着 �导演� 角色, 构思并主导当

地社会工作事业以及相关组织建构的发展, 而

且分别以社会福利署 (港 )、社会工作局 (澳 )

为主体建立起社会工作 (福利 ) 事业管理体制

以及公办社工组织体系。香港、澳门政府有责

任制定及推行本地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政策,

这从两地的年度特首工作报告中可见一斑。具

体的行政作为表现在诸如制定社会工作事业发

展的对策、民间社会福利机构的补助制度, 听

取专业教育与训练的意见以及调整相关行政管

理机构和社会支持模式, 等等。

香港、澳门政府通过对民办社福 (社工 )

组织提供资金、设施支持以引导、调控社会福

利事业及社会组织发展, 这种模式通常被称为

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�。但是, 值得注意的是,

社会服务的具体项目、实施方式、效率评价等

却主要由在社会福利署 (港 ) 和社会工作局

(澳 ) 注册的社工机构自己确定后报批, 这对拨

款方式而言是严峻的挑战。特别是在香港, 从

2001年起, 政府实施 �一笔过拨款� 制度, �

此举有如双刃剑, 在促进社会福利事业实施效

率的同时, 可能会影响一线社工人员的收入和

服务条件, 并加大公办、民办社工组织间分配

的差距。

(二 ) 台湾的法律规制型模式

纵观台湾 50余年社工组织的发展, 是由点

扩张到面的普及, 由低度专业化发展到较高程

度的专业化。而 2000年后, 由于自然灾害、政

党轮替等原因, 台湾社会工作事业发生了明显

变化, 特别是一些新型社工组织因应突发事件

以及社会状况的变动而创设或拓展出来, 如

� 921灾后重建联盟�、 �联合劝募协会� 等, 这

些组织突出显示了草根性和专业性的整合, 这

种整合已不是仅靠政府推动来实现的, 而是新

型社会组织基于法律制度的自行拓展和创新。

台湾的社会工作法律制度以 �社会工作师
法� 为主体, 以 �社会工作伦理原则� 以及各
类具体登记制度和组织制度为补充, 现已渐成

体系。近年来, 台湾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环境

变迁急剧, 社会问题日益多样化, 不同文化、

族群与需求之案由剧增, 各种福利需求日益殷

切, 社会不仅需要更多的专业社工组织, 而且

对社工组织参与社会福利事业甚至社会事务显

示出更明确的需求。政府、实务界及学界开始

反思社会工作法制, 探讨包括组织形态在内的

诸多法制调整问题, 并在 2008年促成 �社会工
作师法� 的修订。

由于有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驾护航, 台湾社

工组织的服务领域和服务内容不断拓展。台湾

的各公立、私立医院几乎都成立了社会工作部

门, 学校、企业等机构也开始重视使用社会工

作人员。社工组织的形态日益多样, 服务领域

延伸到社会各领域, 服务对象由社会底层人士

扩展到社会各阶层的成员, 服务内容也由针对

贫困产生的问题, 扩展到生活安全感、人际关

系调适等方面。

值得注意的是, 由于制度与社会运行机制

的共性, 以及相互间交流频繁, 近十年来, 港

澳台三地的社工组织逐步显现出共同的发展趋

势, 主要表现为社工组织体系化、服务领域专

门化、服务内容综合化、服务对象社群化、服

务方式诊治化、服务区域社区化、服务资源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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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政府以往按实报实销方式向非政府社福机构提供拨款资助, 机构提供的服务只需符合拨款准则即可。�一笔过拨款 � 则是以旧
资助模式下的人手编制作为基准, 按人数及职级, 对照同等职系的公务员薪级中位数计算, 每年向列入服务计划的非政府社福机

构提供一整笔拨款, 要求社工组织自负盈亏。



会化等方面。

二、港澳台社工组织发展经验的法治启示
社工组织是现代社会组织发展的必然结果,

促进社工组织发展成为现代政府关注民生的重

要措施, 通过立法加强对社工组织的促进和监

管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效率, 也符

合社会工作法治化的方向。

如何实现社工组织法治化? 从港澳台经验

看, 香港注重政府的主导性, 福利署、卫生局

以及社联都可以制定政策规范其下属或管辖范

围内的专业机构, 并且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时都

要进行制度化的机构评估。澳门以 �行内认可
制度� 以及一系列社会服务设施 (机构 ) 准照

制度规范社工组织。台湾则选择了较系统的专

项立法方式, 在 �社会工作师法� 中专门就
�社会工作师事务所� 等机构形态作出规定, 并

制定各类 �机构设置标准� 和 �人员配置标
准�。综合考虑, 我国大陆应当尽快制订 �社会
工作者条例� 等法律制度, 并在条例中专设

�社工组织 (或社会工作服务机构 )� 一章集中
规制以促进我国社工组织的发展。其内容可以

从以下八个方面进行思考:

(一 ) 机构性质与地位

对社工组织进行促进与监管首先必须确定

机构的性质和地位, 没有 �名分� 的机构谈不
上促进与监管。按照我们界定的内涵, 社工组

织的性质是依法设立的专门助人的非营利性社

会组织, 其地位是作为社会工作的基本单位和

职业载体。这种表述有必要体现在相关法律法

规中, 而且有必要强调国家鼓励和支持合法的

社工组织开展业务, 以便向民众显示社工组织

的地位与重要性, 提高其社会认同度。

(二 ) 机构形态

多元化组织形式应该是国内社工组织的发

展方向, 社会工作师事务所、社区综合服务中

心、戒护所、残疾人展能中心甚至民间的危机

应对组织等都应该成为可选项, 因此, 不宜在

相关立法中限定社工组织的形态, 应该鼓励社

工组织的机构形态合法创新。当然, 也需要在

相关法律法规中设置必要的 �门槛�, 以防止机
构滥设或界别不清。另外, 有必要就一些特殊

的新型机构形态 (如社会工作师事务所 ) 作出

专门规制, 以防止发展偏差。

(三 ) 运营模式

社工组织应该是社会化运作、自主运营的

机构, 这对于体制外机构也许不是问题, 但对

于体制内机构就成了大问题, 主要是体制内机

构的政府运作模式以及依附式运营方式一时难

以改变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在相关立法中

明确规定社工组织的社会化运作和自主运营方

式, 并明确规定政府的支持方式。应鼓励政府

剥离社会服务交由专业化程度更高的社工组织

开展, 当然, 政府依赖的社工组织应该是依法

设立的规范机构, 这些机构自然应该享有充分

的运营自主权。

(四 ) 岗位设置

社工组织既然是社会工作职业载体, 其内

部岗位设置应该加以规范。一方面, 机构内的

社会工作岗位应该占据主体地位, 并设定合理

的层级; 另一方面, 机构内也应该具有保障性

岗位 (如督导 ) , 并设定具体的职能。在相关立

法中应要求社工组织设置分层级的社会工作岗

位, 并保证由专业社会工作者填充, 另外应该

规定督导、评估、接受投诉等岗位的设置。

(五 ) 业务领域

社工组织的业务领域不是一成不变的, 伴

随社会发展, 社会工作的范围会发生变化, 我

们不应具体规定业务形式与范围, 否则极有可

能限制社工组织的合理拓展, 而业务领域的拓

展和业务方式的创新恰是填补政策空白的关键。

当然, 我们注意到社区服务已经日益成为社会

工作服务的核心领域, 诸多新型社会工作都将

依托社区开展。所以, 有必要通过立法确立社

区服务的基础地位, 引导现有社区服务机构转

型, 鼓励基于社区的社会工作业务开展。社工

组织的业务领域应专门化, 但在某一领域内的

服务内容应综合化。

(六 ) 资金与资源

根据港澳台的经验, 社工组织应该建立起

多元化的资金筹措渠道和资源整合渠道, 政府

购买、社会募集、自己运营等多管齐下, 当然,

核心还是政府购买服务, 购买服务的资金数额

固然重要, 但官方认可和价值体现更加重要。

因此, 在相关立法中, 有必要确定政府向社工

组织购买服务这种特定方式, 也应该同时规定

社工组织可以向社会募集资金和社会资源。当

然, 考虑到香港 �一笔过拨款� 模式引发的问
题, 我们需要探索更稳妥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

方式。

(七 ) 内部管理

社工组织内部管理主要依赖几项机制的设

立: 一是领导机制, 涉及惩戒和激励; 二是组

织机制, 涉及职位分层与机构运作; 三是协调

机制, 涉及分工与合作; 四是控制机制, 涉及

绩效评估和偏差纠正。在相关立法中, 应赋予

社工组织全面的内部管理权, 除对一些重要的

控制机制 (如绩效评估 ) 应当作统一、概括规

定外, 一般不宜过细规范而侵蚀机构的内部管

理权, 以促进机构的自主运营。

(八 ) 责� 任
如前所述, 一旦专业社会工作者出现工作

失误, 社工组织就必然首先承担对外的责任,

因而, 社工组织应该具备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。

但是社工组织的责任承担不应是无限的, 否则

不利于社工组织的持续与发展。应该通过相关

立法, 不仅确立社工组织的责任承担方式, 更

重要的是构建一种国家和社会的基础保障机制,

并确立社工组织对直接责任人员的追偿机制。

(责任编辑 � 段丽波 )

�134�

� 思想战线 � � � 2011年第 4期 第 37卷 � �4, 2011 V ol�37


